为了减少吸烟的危害，保障医院职工和患者的身体健康，保护环境，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卫生部和全国爱卫办联合印发的《无烟医疗机构标准（试行）》，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1、在医院控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医院控烟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制度的实施。实行院、科两级管理，责任明确。
2、本院职工、患者及家属一律不得在院内所有诊疗区域、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吸烟。
3、吸烟者只能在设有吸烟标志的固定场所（吸烟区）内吸烟。
4、医务人员禁止穿工作服吸烟（无论是否上班时间）。
5、医务人员不得接受来访者的敬烟，同时告知就诊者及家属不要在医院内吸烟，也不得向他人敬烟。
6、在有明显禁止吸烟标志的办公室、会议室等工作场所，不得摆放烟具及与烟草有关的物品。
7、院内无烟草广告，不接受烟草厂商的赞助，不购买、不使用和不接受标有烟草广告标志的物品。
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管理办法
1、控烟工作巡查小组成员由保安、保洁及公卫科全体人员组成，负责检查和督促日常控烟工作落实情况。
2、控烟工作巡查小组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日常工作，负责落实本院本院控烟的各项规章制度，根据计划开展管理工作。
3、控烟工作巡查小组成员要关注所张贴的吸烟警示牌及相关禁烟宣传图片是否完好，有脱落或损坏的应及时向健康促进医院创建办公室汇报；要关注清理各种方式流入我院的烟草广告；保持我院公共区域没有烟蒂、烟盒等物。
4、控烟工作巡查小组成员要按时到位、衣着整洁、以身作则、举止文明，讲普通话，树立文明巡查员良好的形象。
5、控烟工作巡查小组成员重点巡查办公场所吸烟现象，积极劝阻在禁烟区域内的吸烟行为，并及时地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医学知识。
   6、控烟工作巡查小组成员不具备执法权力，主要负责监督和劝导在禁烟区域内吸烟行为，重在以理服人，严禁以粗暴的方式处理问题。遇到不听劝导的情形，要讲究劝导方式（注意劝导语气、寻求各方帮助），应尽量避免冲突。以真诚、友善的心境，婉转、关爱的语言进行劝导，切忌与别人争论。认真做好劝阻工作。
